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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七条，主要内容有：总则、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

保障、从业人员的权利义务、安全生产的监督管理、生产安

全事故的应急救援与调查处理、法律责任、附则。 确定了我

国安全生产的七项基本法律制度 1、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制度

； 2、生产经营单位安全保障制度； 3、生产经营单位负责人

安全责任制度； 4、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权利义务制度； 5、安

全中介服务制度； 6、安全生产责任追究制度； 7、事故应急

救援和处理制度。 （错：安全生产检查制度） 第一节 《安全

生产法》的立法目的、适用范围 一、《安全生产法》的立法

目的（了解） 1、加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2、防止和减少生

产安全事故，3、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4、促进经

济发展。 二、《安全生产法》的适用范围（重点） 1．空间

的适用 第2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从事生产经

营活动的单位（以下统称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适用

本法⋯⋯”。自2002年11月1日起，所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陆

地、海域和领空的范围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生产经营单位

，必须依照《安全生产法》的规定进行生产经营活动，违法

者必将受到法律制裁。 2．主体和行为的适用 法律所谓的“

生产经营单位”，是指所有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基本生产经

营单元，具体包括各种所有制和组织形式的公司、企业、社

会组织和个体工商户，以及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公民个人。

3．排除适用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对消防安全和道路交



通安全、铁路交通安全、水上交通安全、民用航空安全另有

规定的，适用其规定”。 一、安全生产管理的方针 第3条：

“安全生产管理，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 关于

预防为主的规定，主要体现为“六先”，即： （1）安全意

识在先。 （2）安全投入在先。 （3）安全责任在先。 （4）

建章立制在先 （5）隐患预防在先。 （6）监督执法在先。 二

、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责任制度 第4条规定：“生产经营

单位必须遵守本法和其他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加强

安全生产管理，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完善安全生

产条件，确保安全生产”。该条依法确定了以生产经营单位

作为主体、以依法生产经营为规范、以安全生产责任制为核

心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该项制度包含四方面内容：一是确

定了生产经营单位在安全生产中的主体地位。二是规定了依

法进行安全生产管理是生产经营单位的行为准则。三是强调

了加强管理、建章立制、改善条件，是生产经营单位实现确

保安全生产的必要措施。四是明确了确保安全生产是建立、

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的根本目的。 三、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

责人的安全责任 （一）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 （1）生产

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必须是生产经营单位生产经营活动的主

要决策人。主要负责人必须享有本单位生产经营活动包括安

全生产事项的最终决定权，全面领导生产经营活动，如厂长

、经理等。 （2）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必须是实际领导

、指挥生产经营单位日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决策人。在一般情

况下，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是其法定代表人。 （3）生

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必须是能够承担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

产工作全面领导责任的决策人。 法律所称的生产经营单位主



要负责人应当是直接领导、指挥生产经营单位日常生产经营

活动、能够承担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工作主要领导责任的

决策人。 （二）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的地位和职责 1．

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的第一责任

者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全

面负责”。 2．生产单位主要负责人的安全生产基本职责（

六项） 建立、健全本单位安全生产责任制，组织制定本单位

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保证本单位安全生产投入的

有效实施，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

产安全事故隐患、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的生产安全事故应

急预案和及时、如实报告生产安全事故。 （三）生产经营单

位主要负责人的法律责任 （1）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

不依照本法规定保证安全生产所必需的资金投入，致使生产

经营单位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责令限期改正，提供必需

的资金；逾期未改正的，责令生产经营单位停产停业整顿。

有前款违法行为，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构成犯罪的，依

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对生产

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给予撤职处分，对个人经营的投资人

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 （4）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

责人在本单位发生重大生产安全事故时，不立即组织抢救或

者在事故调查处理期间擅离职守或者逃匿的，给予降职、撤

职的处分，对逃匿的处15日以下拘留；构成犯罪的，依照刑

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对生产

安全事故隐瞒不报、谎报或者拖延不报的，依照前款规定处

罚。 四、工会在安全生产工作中的地位和权利 工会是安全生

产工作中代表从业人员对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进行监督



、维护从业人员合法权益的群众性组织，是协助生产经营单

位加强安全管理的助手，是政府监督管理的重要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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